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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 山 县 人 民 政 府
微政字〔2024〕8号

微山县人民政府
关于《微山县傅村街道全域村庄规划

（2023—2035年）》的批复

傅村街道办事处：

你街道《关于〈微山县傅村街道全域村庄规划（2023—2035

年）〉的请示》（微傅办呈〔2024〕16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原

则同意《微山县傅村街道全域村庄规划（2023—2035年）》，

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规划范围：傅村街道行政辖区和夏镇街道黄桥社区国

土空间，面积 61.91平方千米。

二、规划期限：2023—203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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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目标定位：打造以“生态涵养、资源开发、港口运输、

现代农业”等为主要职能，以“生态功能修复、绿色转型、融

合发展”为特色的河湖共生、城乡融合绿色转型发展示范区。

四、你街道要会同县政府有关部门及夏镇街道，认真组织

实施《规划》，坚持集中、统一规划管理，严格按照规划进行

建设，促进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，统筹乡村基础设施

和公共服务布局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。

微山县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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